
保农发〔2024〕76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：

为进一步调动种粮积极性，充分发挥种粮大户的示范带

动效应，促进我县粮食适度规模经营，加快推进粮食适度规

模化种植，稳定全县粮食播种面积，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对产粮大户的补贴遵循“统一标准、简便易行”“谁种

粮、补贴谁”“多种多得、少种少得”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。

二、补贴条件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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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粮大户是指承包或租种耕地达到一定规模，集中种植

主要粮食作物的农户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按经营主体划分，

主要有种粮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土地股份合

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类型。产

粮大户享受补贴政策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至少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，包括玉米、高粱、

谷子、马铃薯、豆类、糜子、黍子、荞麦等。粮食作物间、

套种不重复计算补贴面积。

（二）在县域内需达到的种粮面积及产量：种粮 50 亩

以上，粮食产量 15000 斤以上者，奖补 3000 元；种粮 100

亩以上，粮食产量 30000 斤以上者，奖补 6000 元。

（三）种粮大户租种耕地，必须与土地承包户签有书面

租种合同。代耕代种没有合同的由村委会出具书面证明材料，

并附种植土地所属村民花名册。

（四）耕种必须符合当地主要种植模式和技术要求，不

得粗放种植。生产经营管理规范，统一耕种土地、统一购买

农资、统一病虫害防治、统一销售产品等。

（五）能独立承担种植风险，自负盈亏，并享有产品处

置权。

（六）按规定向耕地所在乡镇政府申报补贴，未申报的

不予补贴。制种企业或单位不纳入补贴范围。

三、申报及审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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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备案。符合补贴条件的种粮大户，需在 2024

年 11 月底前自行向耕地所在的乡镇政府申报当年的粮食作

物种植面积及产量，申报时必须如实填报《保德县 2024 年

产粮大户补贴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所在村委会确认盖章，

并提供租种耕地合同书原件（没有合同的由村委会出具书面

证明材料，并附种植土地所属村民花名册）或以土地入股的

相应证明材料、身份证原件、工商营业执照原件以及相关复

印件等资料。各乡镇核对后，将原件退回种粮大户，并建立

分户清册，相关资料存档备查。乡镇政府对种粮大户自行申

报的种植面积进行登记备案，并提交以下资料到县农业农村

局：

1.《保德县 2024 年产粮大户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。跨行政

村租种耕地的，分别在耕地所在村申报，村委会负责人需要

在《保德县 2024 年产粮大户申报表》上签注审核意见，报

乡（镇）审核。

2.《保德县 2024 年产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表》

（二）面积核实。各乡（镇）负责组织驻村干部、村组

干部等人员对辖区内种粮大户申报面积逐一核实，确保所申

报的信息数据准确无误。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核实情况开

展县级抽查，并将核实结果反馈乡镇政府。

（三）公告公示。由乡镇政府将面积核实结果进行乡镇

和行政村两级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种粮大户姓名、种粮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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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、种植面积以及县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的监督电话等内

容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如有异议，重新核查核实后再次

公示，直至群众认可。公示确定后，乡镇政府在 12 月 20 日

前将主要领导签字盖章的《保德县 2024 年种粮大户补贴分

户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及电子文档上报县农业农村局。

（四）审核汇总。县农业农村局对种粮大户补贴面积进

行核实、汇总后，于 12 月 25 日前上报县政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抓紧安排部署。种粮大户涉及范围广，面积核实

工作量大，各乡（镇）要高度重视，迅速安排部署，组织熟

悉业务同志，抓紧对种植面积、产量进行核实，确保今年补

贴资金准确及时发放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指导。各乡（镇）要切实加强本辖区内

种粮大户面积核实，严格把关补贴政策界限，公开监督举报

电话，以乡（镇）、村为单位公示，对有异议的要及时组织

力量调查处理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审核把关，督促惠农政

策落实到位，公开监督举报电话（0350—7325416），及时核

实化解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管理。各乡（镇）要严格落实补贴公开

公示要求，加强监督检查力度，层层落实责任。要建立健全

种粮大户档案管理，对列入补贴的种粮大户逐户登记，立档

管理，为核查种粮大户面积和补贴资金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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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乡（镇）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短

信、微信群、网络、标语等多种形式，加大种粮大户补贴政

策宣传力度，做到政策家喻户晓；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、

咨询、解释工作，听取群众声音，收集群众意见，促进补贴

政策的不断完善，更好地发挥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，切实调

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。

附件：1.保德县 2024 年产粮大户补贴申报表

2.保德县 2024 年产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表

保德县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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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基本情况

姓名/单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/

机构代码

地 址

账 户
一卡通 单位基本账户

耕地面积

承包耕地

面积（亩）

租种耕地

面积（亩）

合计 乡 村 乡 村 乡 村

亩 亩 亩 亩

种植品种

面积（亩）

合计 玉米 谷子 马铃薯

亩 亩 亩 亩

粮食产量（斤）

村委会审核意见： 乡（镇）政府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跨行政村租种耕地的，由各有关村委会分别审核。跨乡（镇）租种耕地的，由

各有关乡（镇）政府分别审核。

2.本表内容要据实填报，一式三份，一份村委会留档，一份报乡（镇）政府，一

份报县农业农村局。



- 7 -

附件 2

经营主体 负责人姓名 电话 种粮面积（亩） 粮食产量（斤） 奖补金额（元）

承办人签字： 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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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保德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0月 16日印发


